
附件 

 

 

2015 年度保证民生用气责任书 

 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保障天

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16 号）

“责任要落实、监管要到位”的要求，明确目标，落实责任，确保

居民生活、公共交通等民生重点用气需求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

家能源局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签订

本责任书。  

一、任务目标 

坚持规划先行、量入为出，实现天然气 供需基本平衡。高

峰时段实施有序用气，基本满足居民用气（包括居民生活、学校

教学与生活、养老福利机构用气等）、集中供热，以及公交、出

租车等民生用气需求，确保居民生活用气不受影响。 

二、各地天然气供应保障主管部门责任 

（一）建立有序用气机制。落实国办发〔2014〕16 号文件、

《天然气利用政策》、《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编制本行政区域天然气利用规划，建立有序用

气机制，切实做到“先规划、先合同、后发展”，实现非居民用气

合同全覆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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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证居民生活用气需求。全面掌握本地天然气供需情

况，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保供次序，及时协调解决影响平稳供气

的问题。高峰时段保障民生用气确有供应缺口的，要提前制定保

障供应的具体方案，或采取“有保有压、压非保民”措施，确保不

停限供居民生活用气。因特殊原因可能影响居民用气时，提前报

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。 

（三）统筹建设调峰储气设施。依据本地用气特点，规划建

设储气设施。峰谷差超过 3:1、民生用气超过 40%的地区，要利

用项目收益债券、季节峰谷价差、土地使用优惠等政策，加快储

气设施建设，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平均 3 天需求量的

应急储气能力，并逐步达到年需求量的 10%以上。 

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责任 

组织制定并实施全国天然气发展规划，提出年度供需平衡计

划，做好供需平衡及日常运行协调监管工作；督促中石油、中石

化、中海油等供气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资源供应，

按计划或合同平稳供气；及时协调解决天然气供需矛盾。 

四、监督落实与责任追究 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建立健全供用气责任追究制

度，加强有序用气监管，检查不合规用气，确保各项保供措施落

实到位。对落实保证民生用气责任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依据

有关规定视具体情形分别责令其限期改正、予以内部通报、全国

通报批评或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乃至追究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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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

经济运行调节局 

 

 

国家能源局 

油气司 

          省（区、市） 

发展改革委（经信委、能源局）

 

 

 
 

  年   月   日   年   月   日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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